
宿  迁  学  院
纵 向 指 导 性 项 目 合 同

项目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批准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起止年限          年 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
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
电 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宿迁学院科学技术处二〇一四年制

填写说明

1、甲方为纵向指导性项目代为下达单位，即宿迁学院科技处；乙方为项目负责人;丙方为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。
2、本合同签订时一式叁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及丙方各执壹份。

4、合同条款中所有空项都需如实填写，确无此项的，请在该栏中打“/”

5、单位必须签注意见并盖单位公章。

为加强纵向指导性项目的实施与管理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，甲方——宿迁学院科技处、乙方——项目负责人、丙方——项目所在单位就有关事宜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批准正式下达，乙方必须按下列要求完成研究、开发任务。

1、研究、开发内容和目标。

2、提交成果的形式、数量及效益。（如成果为论文形式，则需标明项目名称及项目号，且项目主持人为第一作者）
3、项目起止时间       年     月起至      年    月止。

年度计划内容（每栏最长半年描述序时进度）：

	年 度
	年度计划内容（每栏150字以内）

	年
	

	年
	

	年
	

	年
	


4、经费预算

	支出科目
	金额（元）
	计算根据及理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合计（大写）：
	


5、甲方核拨乙方项目经费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，
计划于                   年，拨款                  万元，

预留          万元，待项目中期检查合格后再拨给乙方。

二、甲方必须于计划下达、合同签订后及时将经费拨给乙方；乙方应按项目经费使用范围有关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并必须于中期检查时向甲、丙方提交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和后半期的计划实施方案。

三、本项目实施形成的科技成果属甲、乙双方共有，乙方转让成果须征得甲方同意，否则甲方有权追回投资及转让所得，并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通报。

四、为支持项目顺利实施，丙方应将本项目列入本单位科技计划进行管理，及时监督检查并保证合同条款的执行，协助解决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五、甲、乙、丙三方对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。

六、在合同执行过程中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合同内容，如确需修改，应由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商定，在修改条款上经三方签章确认，或重新签订合同。

七、甲方中途无故撤销或不履行合同时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；乙方如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，或非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执行时，甲方有权收回所拨经费。

八、本合同协议的其他条款如下：（有就填，没有写无）
九、本合同一式  叁  份，甲方壹份，乙、丙方各执  壹  份。

签 订 合 同 各 方

甲方：

代表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章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丙方：

代表人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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